
  
1.反酒駕宣示: 

 

-107/12月號 

https://campaign6.yam.com/drunkdrivingvow


2.自行車種類: 

（1）腳踏自行車。 

（2）電動輔助自行車：指經型式審驗合格，以人力為主、電力為

輔，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，且車重在四十

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。 

（3）電動自行車：指經型式審驗合格，以電力為主，最大行駛速

率在每小時二十五公里以下，且車重（不含電池）在四十公

斤以下之二輪車輛。 

3.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： 

 (1)利用汽車犯罪，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。 

 (2)抗拒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人員之稽查，

因而引起傷害或死亡。 

 (3)撞傷正在執行勤務中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稽查

任務人員。 

 (4)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、第三十三條之管制規則，因而肇事致

人死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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